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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意义及历史沿革

新旧对比

重点解读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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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l 党的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
党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
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重要内容。

l 党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
首先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l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
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



意义

严明政治纪律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根本要求

严明政治纪律是
维护党的团结统
一的必然要求

严明政治纪律是
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要求

严明政治纪律是
解决党内突出问
题的迫切要求



历史沿革

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

概念。《议决案》第三条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宜重视政治纪律”。毛泽东讲：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这

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980年2月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具体规定了党的政治

纪律

党的政治纪
律的起源

1997年2月，党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试行条例共172条，
规定了7类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情形，其中就有政治类错误。这部条例是党的纪律
建设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党的纪律规范和纪律处分进入科学化、规范化
阶段。

2003年12月，党中央正式发布施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第二编分
则第六章规定了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内容，共15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别是
2015年、2018年、2023年，但体例布局上始终保持6类纪律处分。

党的政治纪
律的修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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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对比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政治纪律增写内容的为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

条、第五十六条和第七十条
02

新增内容的是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01

从新明确期限的第六十九条03



新增内容

Ø 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
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

Ø 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五十五条

五十七条

添加标题

Ø 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
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
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Ø 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增写内容

对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

治问题资料，情节严重行为的处分

规定。

第五十二条

对个人搞迷信活动行为的处分规定，

促进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

本色

第七十条

搞政治攀附行为的处分规定

第五十四条

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

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将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

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

第五十六条

02

04

01 03



明确整改期限

增写内容用红
字重点标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4年1月1日起实施）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8年10月1日起实施）

第六十九条 

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
育，要求其限期改正；经党组织帮助
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
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
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二条

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
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
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
名；参与利用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
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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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条款解读

政治纪律条例
重点解读

发 表 、 传
播 严 重 政
治 问 题 的
言论

不 执 行 党
中 央 决 策
部署行为

对 党 不 忠
诚不老实、
破 坏 党 的
团结统一

党 员 干 部
信 仰 宗 教
和 搞 迷 信
活动

对 抗 组 织
审查

履 行 管 党
治 党 政 治
责 任 失 职
行为

违 反 党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工 作 惯
例 等 党 的
规矩



发表、传播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

公开发表反对或者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言论

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公开发表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等言论

制作、贩卖、传播，私自携带、寄递，私自阅看、浏览、收听严重政治问题资料

学 纪 / 知 纪 / 明 纪 / 促 纪 / 遵 纪 / 守 纪 / 执 纪



不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行为

《条例》第56条

不落实党中央
大政方针

《条例》第57条

政绩观错位，违
背新发展理念、
背离高质量发展
要求

01 02

《条例》第61条

不按规定请示、
报告重大事项

03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做两面人

搞政治攀附01

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
子或者被骗子利用

02

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
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03

04
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
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



党员干部信仰宗教和搞迷信活动

认定党员信仰宗教问题

既不以党员参加入教仪式或取得
佛道教在家信徒的居士证、皈依
证等宗教类证件为前提，也不以
在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参加过宗教
活动为前提，而是应当以该党员
背弃共产主义信仰，信仰某一宗
教为判定标准

组织或参加迷信活动

把组织或参加迷信活动与组织、参
加一般的民俗、习俗活动，以及正
常参加游览活动区分开来。不能把
一些有着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区
域特色的民俗、习俗活动当成迷信
活动。

01 02



对抗组织审查

1 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

2

3

4

5

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

包庇同案人员

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

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失职行为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

给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

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

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失职

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

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放

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

放任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



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

党的规矩，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是党章、纪律、法律的

规范要求和党的优良传统、工作惯例等的总和。既包括成文的党内法规，如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

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也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工作惯例等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

添加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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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1 2 3 4 5 6 97 8 10

重
大
问
题
上
不
同
党
中
央
保
持
一
致

妄
议
党
中
央
大
政
方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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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歪
曲
党
大
历
史

私
自
阅
看
有
严
重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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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刊

结
交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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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赵某，中共党员，某省委原秘书长。赵某在任职期间利用微信公开

散布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被广泛转载评论，造成严重后

果，被开除党籍。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九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

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撒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01

02



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李某，中共党员，某市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在与朋友聚餐时，李某

多次对党中央政策品头论足，否定“一国两制等党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

政策，被人拍照录像后传至互联网上，造成恶劣影响。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通过网络、广播、

电视、报刊、传单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妄

议党中、书多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01

02



捏造、歪曲党的历史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冯某，中共党员，某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受邀回母校为大学生作讲

座时，冯某以“真相”“揭秘”为噱头，大肆宣扬历史教科书中的党史

“很多都不是真实的历史”，故意捏造、歪曲党史。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丑化党和国家形

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

01

02



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吕某，中共党员，某市原副市长。吕某多次托人从境外购买并阅看

有歪曲党史、军史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并经常与他人在公开场合讨

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私自阅看、浏览、

收听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

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

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01

02



结交政治骗子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天津市原市长黄兴国，曾长时间将一名叫荆毅的“神秘人物”奉为座上宾。

在天津一众官员看来，这是个懂风水、会“国学”、能“接天线”的大师。但实际

上，这人只是一名普通市民。再如，人称“云南地下组织部长”的商人苏洪波，

曾与包括两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秦光荣在内的多名高官交往甚密，违规

插手工程项目，干预人事安排。事后证明，苏洪波是一名典型的政治掮客。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五十五条第一款：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

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01

02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2014年5月到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就“秦岭违建”禁而不止、整改不力问题作出

重要批示指示。在第六次批示中指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

而不绝的问题。”当月下旬，中央专门派出中纪委领衔的专项整治工作组入驻陕西，展开针对秦岭

违建别墅的整治行动，1194栋违建别墅被整治。2019年5月13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陕西反馈

“回头看”情况时指出，陕西省、西安市在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教训深刻，令人警醒。与此类似的还有昆明的长腰山事件。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只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

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01

02



干扰巡视巡察工作、不落实巡视整改要求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黄某，中共党员，某市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2018年11月，该市委第

一巡察组到市工商局下发巡察工作通知要求该局向巡察组提供会议记录、财

务账证等相关资料。在黄某的授意指使下，该局工作人员以种种理由拖延时

间，拒不提供相关资料。后在巡察组多次催要下，该局才将全部资料交到巡

察组。巡察组在查阅资料中发现，该局2018年年度工作会议记录存在时间倒

置、多处涂改、内容矛盾等问题。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二条: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

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01

02



对抗组织审查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丁某，中共党员，某县委原书记。丁某发现自己在网络上被人实名举报，

遂利用手中权力与私营企业主订立攻守同盟，采取“模拟谈话”的方式计划

好对策。后丁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

转移、隐匿证据;(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三)包庇同案人

员;(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01

02



对抗组织审查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丁某，中共党员，某县委原书记。丁某发现自己在网络上被人实名举报，

遂利用手中权力与私营企业主订立攻守同盟，采取“模拟谈话”的方式计划

好对策。后丁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

转移、隐匿证据;(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三)包庇同案人

员;(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01

02



参加迷信活动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张某，中共党员，某局党委书记、局长。2018年，该局办公楼搬迁，张某

找“大师”杨某给其新办公室看风水并按“大师”指点确定办公桌摆放位置。

2020年，因职务晋升不顺利，张某又在杨某指点下，在办公楼大厅内摆放屏

风以改善风水。2024年年初，因对省委巡视组即将巡视该局感到恐慌，张某

又先后两次找“大师”杨某为其算命，占卜吉凶。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条第二款：参加迷信活动或者个人

搞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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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失职

违纪案例第一部分

焦某，某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2012年至2018年某市多家医院药品加

成严重，医生收受红包，医院收受回扣问题多发频发，败坏了当地医疗系统

的风气，侵害了患者利益，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医患关系十分紧张。焦某作

为该市卫健委“一把手”，因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对干部职工

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发生多起医疗卫生系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在当地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

法规适用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给党组织

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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